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产学研践习协议书
甲方（实践单位）：

乙方（实践教师）：

丙方（学院系部）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和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按照教学过程实践性、开放性和职业性的内在要求，学院制定了《关于教师参加企业顶岗实践的暂行规定》，学院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安排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，积累实际工作经历，以提高实践教学能力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共同协商，就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顶岗实践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期共同信守。
一、顶岗实践时间：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或
                  学年    学期    周至                 学年    学期    周（每周            天）

二、甲方职责
1、甲方在不影响本单位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地提供条件满足顶岗实践教师的实践需要。

2、乙方顶岗实践期间，若不服从甲方的管理或擅自离开，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。
3、乙方顶岗实践结束后，根据乙方的具体表现进行考核和鉴定，并签署鉴定意见，作为考核乙方顶岗实践效果的依据。 
三、乙方职责
1、乙方应与甲方的职工同工作、同学习，积极参加顶岗实践活动。

2、乙方要严格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和管理，接受甲方的考核，尊重甲方领导和员工。
3、乙方要定期向丙方汇报自己的情况，及时了解丙方教育教学情况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安排。
4、乙方顶岗实践期间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离开实践单位，中途变更须征得丙方同意。

5、乙方在企业顶岗实践结束后，须认真、及时地完成总结报告和自我鉴定。

四、丙方职责

1、做好在企业顶岗实践教师的教育、管理和检查工作。

2、定期到甲方了解顶岗实践教师的情况，加强与甲方的联系和沟通。

3、与甲方一起做好对顶岗实践教师的考核鉴定工作。

五、三方约定的其他条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六、本协议一经签订，甲、乙、丙三方须共同遵守。其他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（盖章）：　

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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